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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丢失，莫名成公司法定代表人

苏晋粤三地携手 “隔空”听证还清白
广东人梁先生身份证丢失后，发

现自己竟在江苏省“拥有”了一家公
司，并被列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
体，而且公司还牵涉到我市小店区的
一起刑事案件……小店区检察院 6月
17日通报，该院按照“检护民生”专项
行动要求，携手江苏、广东检察机关
开展调查，“隔空”听证、同步发声，为
梁先生证明清白，维护了他的人格权
益和个人信息安全。

梁先生是广东省东莞市人。
2023 年 12 月，梁先生准备注册公司
时，发现自己竟被登记为江苏省一家
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令梁先生
气愤的是，自己还被列为重大税收违
法失信主体。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怎
么会在远离家乡的江苏省‘拥有’了
一家公司？”百思不得其解的梁先
生，细细回想一番，觉得可能是自己
的身份证在 2009 年丢失后，被别人

捡到并冒名使用了。为此，梁先生
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纠正错误登
记。然而，经查询，物资公司因涉及
违法行为，梁先生的申请未能得到
采纳。他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但由于发现得太晚，已经超过了 5
年的行政诉讼时效。

在此过程中，梁先生还得知，物资
公司曾经牵涉到了山西省太原市小店
区的一起刑事案件。无奈之下，他于
今年4月向江苏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江苏检察机关受理申请后，联系
我市小店区检察院，委托对物资公司
涉嫌违法犯罪情况、梁先生与刑事案
件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调查核实。

与此同时，江苏检察机关、广东
检察机关也分头行动，分别就梁先生
被冒名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丢失始末等情况展开调查。经查，梁
先生丢失身份证后不久，便补办了新
证；物资公司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所

使用的身份证，确为梁先生遗失的，
并非伪造的证件。

小店区检察院重新调取刑事案
件的证据材料，对有关物资公司的证
据材料重点审查后，也查明了相关情
况。案发时，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为潘某，涉案的所有交易、合同均为
潘某签订。案发后几个月，梁先生才
被变更登记为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同时，经司法鉴定，合同所用签
名的字迹并非梁先生本人所写。

根据调查，梁先生与物资公司所
涉违法犯罪行为之间并无关系。

“这起案件申诉人及关联案件地
处三省，且时间跨度大、人员关系复
杂，释法说理难度较大。”小店区检察
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苏晋粤三地检察
机关为此决定召开联合听证会，强化
析疑、释法和说理效果，尽快打消行
政机关疑虑。

随即，三地检察机关开展线上线

下联合听证。检察干警、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和特约
监督员，“隔空”相见、同步发声，分别
介绍案情、出示证据，完整还原案件
全貌，并做到同步问答、评议和发表
意见。经评议，听证员一致认为应依
法撤销物资公司的变更登记。

目前，江苏检察机关依法采纳
听证意见，将制发检察建议，持续跟
进，督促行政机关撤销变更登记，将
梁先生从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
息中除名，为他后续注册公司扫清
障碍。

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丁玉婉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
员 白林杰）小区停着一辆货车，篷
布下盖着一车香瓜，男青年韩某“蚂
蚁搬瓜”，拿着塑料袋运了一趟又一
趟，直到塞满自己的后备箱才离
开。迎泽警方 6 月 17 日通报，盗窃
违法人员韩某已被郝庄派出所民警
抓获。

5月24日一早，家住朝阳街的刘
师傅准备开上货车卖香瓜，下楼走到
车旁一看，篷布被翻得乱七八糟，盖
在下面的香瓜丢了不少。郝庄派出
所民警闻讯赶到，询问得知刘师傅的
货车仅在自家小区停放了一夜，车上
的香瓜就被偷了。反复筛查公共视
频后，民警锁定了一名可疑男青年。

5 月 23 日深夜，这名男青年驾
车驶入小区，把车停在距离刘师傅
的货车不远处。下车后，他左顾右
盼，眼神不时瞟向货车的篷布，一步
步靠近并打探。确定篷布下盖着香
瓜后，男青年快步回到自己的车上，
取出一个塑料袋，开始“蚂蚁搬
瓜”。前前后后一共搬运了六七趟，
其间不时躲避偶尔经过的路人，一
直忙活到后半夜，直到把自己的后
备箱塞满后，他才扬长而去。

随后，民警将涉案男子韩某抓
获，并从其轿车后备箱内起获大量
被盗香瓜。韩某对其临时起意行窃
的行为供认不讳，现因盗窃已被处
以行政拘留 15天的治安处罚。

临时起意偷瓜
涉案男子被抓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
员 温强）男子李某，偶然发现一
辆摩托车尾箱没有上锁，于是贼心
顿起，盗走尾箱内总价值 3800元的
品牌头盔和蓝牙耳机。万柏林警
方 6 月 17 日通报，长风派出所民警
在查看 200 余小时的公共视频后，
已将李某抓获。

6 月 10 日，长风派出所接到辖
区居民陈先生报警称，自己放在摩
托车尾箱内价值 3200 元的品牌头
盔和价值 600 元的蓝牙耳机被盗。
陈先生称，头盔和耳机都是自己刚
刚购买的，事发当天他着急回公司
拿东西，便将摩托车停在写字楼下
的便道上，忘了锁上尾箱，前后也

就几分钟时间，头盔和耳机便不见
了踪影。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周边公共
视频，但因拍摄角度问题，视频画
面中只能看到一个模糊不清的身
影从陈先生摩托车旁经过。于
是，民警调取了 200 余小时的公共
视频逐一查看，终于锁定了窃贼
的身影，并一路追踪，将我市男子
李某抓获。

审讯中，李某承认自己是摩托
车发烧友，案发当日偶然发现陈先
生摩托车尾箱未锁，打开一看是心
仪已久的头盔和耳机，便实施了盗
窃。目前，李某已涉嫌盗窃被刑事
拘留，赃物已发还失主。

头盔不翼而飞
原被同好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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